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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东莞市财政局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
适用规则》的政策解读

一、制定背景
《东莞市财政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（东财〔2019〕252号，以下简称原《规则》）自印发实施以来，对于规范我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保障行政处罚公正、客观、适当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期间，国家陆续出台、修订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《财政票据管理办法》等多部财政法律、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，同时因部分法律法规失效及职能调整，从而产生了原《规则》与上位法不完全一致的情况。为进一步规范我局行政执法行为，提高执法质量和水平，需对原《规则》和附件《东莞市财政局自由裁量权裁量基准表》进行修订，以增强裁量基准科学性和可操作性，更适应于执法实践。
　  二、法律法规依据
（一）基本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财政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指导规范》
（二）行政处罚裁量文件依据：《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规范财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定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《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《财政票据管理办法》等。
　　三、目标和任务
　　规范我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增强裁量基准科学性和可操作性，适应财政行政执法实践要求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提高依法严格公正执法水平。
四、主要内容
修订后的财政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包含《东莞市财政局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和《东莞市财政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两份文件（以下简称《适用规则》和《基准》）。《适用规则》为文本形式共19条，规定了裁量的基本原则、实施要求及减轻、从轻、从重及不予处罚的适用规则，以及行使裁量权的程序及监督等原则性、一般性规定。《基准》为表格形式，由违法行为、基本编码、处罚依据、裁量阶次、情节以及标准等内容构成，分为财会监督、政府采购以及票据三大类，总计79项，其中财会监督类19项、政府采购类53项、票据类7项，对违法情节和裁量基准作出了对应的说明细化。《基准》和《适用规则》配套使用，《基准》对应我局具体行政处罚职权，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处罚依据、适用情形，由轻到重细化违法情节，详细明确各级别违法程度的具体处罚种类及裁量幅度。
五、《规则》的实施时间
《规则》自2024年12月9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9年12月8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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